平谷区重点商业区域特色经营活动管理办法
（试行）（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落实中办、国办《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及市委、市政府关于促消费相关工作要求，引导企业规范有序开展特色经营活动，激发市场消费活力，结合我区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中特色经营活动，是指各类商业经营主体在位于重点商业区域的合法经营场所、国有建设用地范围内开展的具有特色、场景多样的商业促消费活动[footnoteRef:0]。 [0: .传统重大活动、演艺活动、体育赛事等另遵循其他报备、审批程序。] 

第三条 坚持“规范管理、放管结合、便企高效”原则，实行“政府统筹、部门联动、属地负责”的管理模式。建立由分管商务工作的副区长牵头的联席会议制度，成员单位包括区商务局、区规自分局、区城市管理委、区市场监管局、区公安分局、区消防救援局、区生态环境局、区卫健委、区文化和旅游局、区城市管理指挥中心、区应急局等单位及属地乡镇街道。
第二章 管理流程
第四条 申请主体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1.具有合法经营资质的市场主体或经授权的商业运营机构；
2.经营项目符合《北京市新增产业禁止和限制目录》（2022年版）；
3.近两年无重大违规违法记录和重大安全生产事故。
第五条 在自有用地开展特色经营活动的商业经营主体，需将申请材料（附件1、2）报送至属地乡镇街道，经初审合格后，由属地乡镇街道报送联席会议进行部门联审；经联审同意，由属地乡镇街道报送区政府专题会议审议；经区政府专题会议审议通过，由商业经营主体按照活动方案实施。
第六条 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依据职责对经审议通过的特色经营活动的筹备、布置、经营、腾退等环节开展集成服务，对违反相关规范的问题及时查处，坚决防范各类安全风险隐患，落实安全管理责任。
第七条 联席会议实行定期与临时相结合的调度原则，一般每半年召开一次会议总结经验与不足，持续优化工作机制、完善服务流程。根据重点商业区域特色经营活动需求，不定期召开重点项目调度会，一事一议研究特色经营活动方案。
第三章 成员单位职责
第八条 联席会成员单位按照优化营商环境的要求，靠前指导、主动服务、简化流程、强化宣传，共同做好对特色经营活动的管理服务工作。
1.属地乡镇街道：负责受理商业主体提出的特色经营活动申请，指导其制定符合规定的活动方案；经联席会议部门联审，负责报送区政府专题会审议；负责牵头对特色经营活动进行日常服务监管，依法查处违规开展的相关活动并做好接诉即办案件办理；负责做好特色经营活动安全生产监管工作；负责监督特色经营活动备案到期后完成临时设施清理、用地腾退等工作。
2.区商务局：作为牵头部门组织联席会议；负责对经营业态进行把关；联合属地乡镇街道对重点商业区域企业做好相关管理规范的宣传与培训。
3.区规自分局：负责对特色经营活动的土地、规划相关工作指引服务，配合属地做好新生严控新生违法建设工作。
4.区城市管理委：负责在职责范围内对特色经营活动衍生的环境卫生、环境秩序等常态化管理检查问题进行监督；负责统筹指导乡镇街道依职责对违规开展的特色经营活动进行查处；
5.区市场监管局：负责特色经营活动中符合食品经营许可条件的经营者食品安全监管和相关指引服务。
6.区公安分局：负责对大型群众性活动的安全工作实施监督管理，对安全工作的落实进行指导、监督和检查。对各类活动中出现的突发案事件开展应急处置工作；负责指导、检查人群聚集公共场所的经营（管理）单位、人群聚集活动的主办（承办）单位交通安全工作措施的落实和应急处置工作。
7.区消防救援局：负责对特色经营活动是否占用消防应急通道进行指引、监管。
8.区生态环境局：依据职责查处特色经营活动期间产生污染环境的违法行为。
9.区卫健委：负责依职责做好公共卫生监督指导工作。
10.区文化和旅游局：负责对特色经营活动相关业态进行行业审批、指导、监督，依职责查处违法行为。
[bookmark: _GoBack]11.区城市管理指挥中心：结合本方案各成员单位职责，对特色经营活动产生的接诉即办诉求进行派单，协调和督促复杂疑难诉求的解决。
12.区应急局：负责指导与协调行业监管部门及属地政府做好特色经营活动安全生产监管工作，依职责查处违法行为。
第四章 附则
    第九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按照法律、法规和规章等有关办法执行。遇国家和北京市政策发生较大调整时，本办法将进行相应调整，并按调整后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条 本办法由区商务局会同有关部门负责具体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1.特色经营活动申请材料清单
2.特色经营活动申请表


附件1：
特色经营活动所需申请材料

1.特色经营活动申请表
2.活动策划方案（包括活动描述、主承办方信息、活动名称、举办的日期和时间、场地名称和面积等基本信息，实景效果图，活动流程，参加人数规模等）
3.安全工作方案（包括安全组织架构、安保人员和设施部署，现场秩序维护、人员限流措施，紧急疏散预案、突发治安事件处置预案）
4.主办方、承办方、协办方用以约定各方权利义务和责任分工的书面协议
5.涉及搭建临时性商业设施的需提供搭建方案（包括搭建方基本情况、搭建施工图纸等）
6.场所租赁借用协议（产权证明）

附件2：
特色经营活动申请表
                                                              填报时间：
	申请主体企业信息

	企业名称
	
	地 址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申请经办人
	
	联系电话
	

	涉诉负责人
	
	联系电话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特色经营活动信息

	活动名称
	
	活动举办地址
	

	所在街镇
	
	活动起止日期（活动周期）
	

	展位面积（平方米）
	
	展位数量（个）
	

	场地总面积（平方米）
	
	搭建临时设施面积（平方米）
	

	预测日客流总量（数量）
	
	预测现场人数峰值（数量）
	

	工作人员（数量）
	
	安保人员（数量）
	

	是否占用消防通道
	是    否
	是否有临时用电（是/否）
	是    否

	是否有搭建临时性商业设施（是/否）
	是    否
	活动现场是否售卖食品
	是    否

	申请主体负责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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